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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吨盐被扣
5个月仍未要回

淄博赐玉林商贸有限公司
负责人余大羽传来了一份行政
复议决定书，6页A4纸中最重
要的是最后一页倒数第二段：
决定撤销桓盐政处罚字（2017）
002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
被申请人（记者注：桓台县盐务
局）在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
政行为。

“既然行政处罚已经撤销，
那盐就应该能要回来。”余大羽
说。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事情
并没那么简单。余大羽说，桓台
县盐务局的相关人员表示，行
政复议决定书里有60日重新作
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还要
找新的证据，盐还得扣着。

这份行政复议决定书盖着
桓台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专用
公章，落款时间为7月31日。决
定书撤销的是桓台县盐务局在
今年3月20日对淄博赐玉林商
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大
羽的行政处罚决定。

从行政复议决定书审理查
明的内容看，今年3月13日桓台
盐务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天津长
芦有限公司3月7日存放在淄博
赐玉林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仓库
中 的 芦 花 牌 海 水 自 然 晶 盐
25 . 16吨，经过立案调查，桓台
县盐务局3月20日作出了桓盐
政处罚字（2017）0029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余大羽不服行政处
罚，在今年5月10日向桓台县人
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

18日，距离7月31日该行政
复议决定书撤销上述行政处罚
已经有18天，但余大羽说，至今
25 . 16吨食盐仍被扣，并扣在
桓台县盐务局。25 . 16吨食盐
在桓台县盐业公司已经“躺”了
5个月。

带了两辆货车
还找来开锁公司

时间回到5个多月前，余大
羽记得，3月13日，公司的员工
到淄博桓台一家门店送盐，被
盐政执法人员看到。其正在配
送路上的15包盐被当场没收。

当天，员工把执法人员带
到了公司。“我们现场给执法人
员提供了物流合同和相关物流
资质。当天没有什么处罚，问我
还有没有这样的盐，我说仓库
里还有点。他们就到仓库里去
看了看。”余大羽本以为这样事
情就结束了，但过了一周，盐政

执法人员带了2辆货车又来了。
“来了十四五人，只有队长

出示了证件，其余都穿着便衣。
他们说我们的物流合同、物流
资质等都不算，认为我们是违
规经营，要把我们仓库里的盐
拉走，我当然不能开。”余大羽
说，那天双方协商了一上午，盐
政人员就想找开锁公司开锁，
还打了110。“民警让我听盐政
执法人员的，我一想仓库里的
盐反正都是盐场的，就没有再
说什么。”余大羽说，当天下午，
开锁公司把仓库的锁打开了，2
辆货车装得满满的，25吨多的
盐被拉走了。

在当天桓台县盐务局开给
他的《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
书》中写着：余大羽因3月13日
违规销售食盐，25 . 2吨食盐从
3月13日开始登记保存一周。此
后，3月17日，他收到了桓台县
盐务局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3月20日又收到了行政处罚
决定书，总共有25 . 16吨盐被

没收。

有物流配送资质
为何仍被查

余大羽并不认同桓台县盐
务局盐政执法人员的说法和处
罚决定。“这不符合盐业体制改
革方案和相关文件精神。”余大
羽说，今年初公司与天津长芦
汉沽盐场有限公司签了配送合
同，盐场有合法有效的食盐批
发资质，自己的公司作为盐场
委托的物流配送商，是在合法
配送食盐，并没有非法经营食
盐的行为。

国务院去年4月公布的《盐
业体制改革方案》中提出，坚持
批发专营制度，允许现有食盐
定点生产企业进入流通销售领
域，食盐批发企业可开展跨区
域经营。在去年12月，工信厅联
消费〔2016〕211号文明确了4种
开展食盐销售经营活动的方
式，其中一种就是，与第三方物

流企业签订配送合同委托其将
食盐配送到商超、销售网点以
及从事食品加工、餐饮服务的
单位等食盐终端用户。

余大羽18日说，自己与天
津长芦汉沽盐场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的是配送合同和代收款合
同。“我们根据双方签订的配送
合同只收取配送费，代收款直
接给盐场总部。”余大羽说，自
己所在的物流公司有物流配送
资质，也满足物流配送和货物
运输的条件。

记者了解到，余大羽负责
配送的3家商店或超市也因违
规购进食盐，共有67公斤食盐
被扣。

《食盐专营办法》
至今未相应修改

余大羽收到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提到，他在3月7日违规经
营食盐，违反了国务院《食盐专
营办法》第十条的规定，盐务局

根据国务院《食盐专营办法》第
二十一条的规定作出行政处
罚。

《食盐专营办法》1996年5
月27日以国务院令的方式发
布，属于国家行政法规。第二十
一条明确未取得食盐批发许可
证经营食盐批发业务的，由盐
业主管机构责令停止批发活
动，没收违法经营的食盐和违
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经营的
食盐价值3倍以下的罚款。记者
注意到，此次对余大羽的处罚
仅限于没收违法经营的食盐，
并没有再罚款。

“我们不承认天津长芦汉
沽盐场有限公司这种物流配送
方式，认为他们这样的配送方
式中间存在经营行为，我们按
规定执行，更多具体的规定你
们得咨询省盐业局。”17日，桓
台县盐务局稽查大队长孙晓民
表示，县盐务局根据国务院《食
盐专营办法》的相关规定对不
符合要求的外地盐进行扣押，
工信部的文件不是行政执法依
据，目前盐政执法还是依据国
务院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食
盐专营办法》执行。

16日，省盐务局相关负责
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解释，
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目前确
实存在《食盐专营办法》未完成
修改带来的执法依据上的困
难。

记者注意到，今年3月，国
务院法制办公室曾对《食盐专
营办法（修订送审稿》和《盐业管
理条例（修订送审稿）》公开征求
意见，不过，目前还未最终公布
修订后的新办法和新条例。

若无新证据也不归还
可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决定书里决定撤
销桓台县盐务局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并责令盐务局60日内重
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这是否意味着桓台县盐务
局应当立即归还没收的食盐？
18日，北京盈科（济南）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孟宪强律师
说，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没
收食盐的行政处罚，就意味着
行政处罚本身已经没有了，没
收这个行政行为也不能继续存
在。“应该立即纠正，恢复原状。
可以继续调查，但要在归还食
盐的情况下去调查。如果有新
的证据证实有违规销售的行
为，才能再做出具体的行政行
为，比如先行登记保存，走流程
再没收。如果既没有新证据，也
不归还，就可以提起行政诉
讼。”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余大
羽为化名）

处处罚罚撤撤销销半半月月多多
2255吨吨盐盐还还没没要要回回
如何解决，盐务部门、企业各执一词

本报8月15日至18日持续关注我省盐业改革。近日，淄博桓台县一商贸公司负责人反映，仓库内待
配送的25 . 16吨食盐被当地盐务部门先行登记保存并做出行政处罚，7月底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处罚，虽
然该商贸公司负责人向桓台盐务局求归还食盐，但半个多月过去了，食盐仍未归还。

■盐改进行时

3月中旬，桓台县盐务局在余大羽的仓库搬走了25吨多盐。现场录像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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